2018年城步苗族自治县医保站预算

编报说明

一、基本情况、职能职责
医保站编制人数10人，实有人数8人。

医保站宣传贯彻执行国家、省、市有关医疗保险和生育保险的法律、法规、规定和相关政策, 检查、指导基本医疗保险业务工作；依据国家、省、市有关法规和政策，负责医疗保险和生育保险基金的筹集、支付和运营管理；组织实施经办医疗保险和生育保险事务的工作流程和操作规程；编制医疗保险和生育保险基金预、决算报告, 按时上报基本医疗保险的各类财务、统计报表；提出改进和完善医疗生育保险制度的建议及意见；与定点医疗机构和定点零售药店签订包括服务人群、服务范围、服务内容、服务质量、费用支付标准、费用结算办法等内容的医疗服务协议，明确双方的责任、权利和义务，组织实施；配合有关部门对定点医疗机构和定点零售药店履行医疗服务协议情况进行监督检查；为落实参保人员的基本医疗、生育保险待遇提供相关的配套服务；处理参保人员有关医疗保险和生育保险的查询事宜。
二、预算收支和主要工作任务

 1、预算平衡情况：2018年预算总收入69.21万元，其中：经费拨款69.21万元。全年预算总支出69.21万元，收支平衡。（公务员津贴或事业单位绩效工资按2017年批复执行）

2、预算支出情况分析：2018年预算支出69.21万元，其中：工资福利支出57.87万元，一般商品和服务支出11.34万元。

三、工作经费统一安排到人社局，由人社局报方案经政府部门同意后再拨付到单位。

四、机关运行经费2018年预计安排如下：办公费26000元，水费4000元，电费5000元，邮电费2000元，差旅费6000元，公务接待费5000元，工会费3007元。
